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方法 

 

为规范我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行为，控制基金销售的相关风险，确保基金产品的销售过程

符合监管部门的适当性要求，降低因产品错配而导致的基金投资者投诉风险，根据监管部门对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当性的相关法律法规，我行特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调查方法，现说明如下： 

基金产品销售前，本着了解客户的原则，销售人员必须先对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和风险承受

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估，并经投资者同意后方可推荐和销售产品。禁止向无风险评估或风险评估

已超过有效期的投资者销售产品。 

一、销售人员要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个人客户风险评估报告》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承受

能力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以下信息。 

（一）收入来源和数额、资产、债务等财务状况； 

（二）投资相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投资经验； 

（三）投资期限、品种、期望收益等投资目标； 

（四）风险偏好及可承受的损失； 

（五）其他必要信息。 

二、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价表现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类型，本行投资者风险承

受能力类型分为保守型 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稳健型 C2、平衡型 C3、成长型 C4 和

进取型 C5 五类。 

本行将保守型 C1 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作为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投资者： 

（一）没有风险容忍度或者不愿承受任何投资损失；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行采用当面测评或电子渠道测评方式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采用当面测

评的，销售人员应及时向投资者反馈评价结果。采用电子渠道测评的，本行系统应及时向投资

者反馈评价结果。 

四、本行各级机构应在投资者购买基金产品前，完成对其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查和评价。 

五、本行个人客户风险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 1 年。 

六、客户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时，销售人员及自助渠道应明确提示客户，重要信息发生

变更时应及时告知本行并重新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七、我行将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对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查问卷样式和内容进行修改，

恕不另行通知。 


